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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權益案 

一、 事實摘要 

陳情申訴人因疾病導致肌肉嚴重萎縮，生活無法自理，

具有 24 小時全日照護需求，現使用自立生活支持服務

之個人助理服務以及長期照顧居家服務，並主張個人

助理支持服務時數不足，嚴重影響其生存健康與社會

保障，爰向人權會陳情政府應重視身心障礙者社會支

持服務，以實現其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之權利。 

二、 案件類型  

    不受歧視與平等權。 

三、 涉及人權公約 

依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第 19 條、第 5 號一般性意

見書第 16 段、第 30 段意旨，自立生活意即提供身心

障礙者所有必要手段，促使渠等享有選擇自由及掌控

自己的生活，而個人協助係提供身心障礙者之支持服

務，屬於以使用者為主之服務方式，惟支持服務在設計

上，必須以支持社區生活、防止與他人孤立或隔離，以

及實現全面融合社區為目標。 

四、 機關回應改善情形 

(一) 針對個人助理支持服務現行法制及實務執行，未能

滿足重度障礙者之高照顧時數需求部分，經人權會

研析，涉及地方政府核定個人助理支持服務時數，

未依身心障礙者障礙程度、需求予以專業評估，且

各地方政府服務內容、評估標準不一；個人助理支

持服務及長期照顧服務資源需各別申請，服務內容

切割零碎，未能因應個案失能程度等情形予以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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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等制度性議題。本案二次函請衛生福利部說

明，包括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

60 號判決的落實情形；整合個人助理支持服務、

長期照顧服務以及特殊教育助理人員等資源的可

行措施；身心障礙者通案性參與個人助理時數專家

審查階段之可行性等，人權會均表達高度關注。 

(二) 又行政院業於 114 年 12 月 18 日通過《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包含增訂第 50

條之 1 略以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辦理身心

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，應結合長期照顧等各項

支持服務資源提供協助。身心障礙者使用自立生活

支持服務，除依需求評估結果外，應擬訂自立生活

計畫，如有社會參與及活動支持之人力需求，得由

個人助理協助。另針對有高照顧時數需求之重度障

礙者，衛生福利部刻正規劃研議長照（照顧）與個

人助理（社會參與）之連續性整合方案，服務流程

將納入專業團隊審查、身心障礙者陳述意見機制，

並訂定全國一致性處理原則及書表。 

(三) 因應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

審查會議，本案擇要納入人權會獨立評估意見，並

持續關注權責機關推動改善及落實人權保障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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